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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南县财政局文件
南财〔2021〕332 号 签发人：师海成

贵南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19 年至 2020 年度预决算信息公开

专项检查情况的通知

各预算单位：

为扎实推进我县财政预决算公开工作，建立健全公开透

明的预算管理制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 729 号）、《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青海省预算信息

公开办法的通知》（青政〔2016〕180 号）、财政部《关于切

实做好地方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财预〔2016〕123 号）

等规定和财政部关于召开 2019、2020 年度地方预决算公开

情况专项检查工作视频会议精神、省、州财政有关工作要求，

决定对 2019 年至 2020 年度预决算公开开展专项检查，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检查时间

2021 年 5 月 20 日-2021 年 5 月 26 日，各预算单位开展

自查，并由县财政牵头同步开展重点专项检查，检查结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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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财政厅将组织人员进行重点抽查并建立问责机制。

二、 检查内容

本级政府和各预算单位的 2019 年至 2020 年度预决算信

息公开，包括 2018 年度政府决算公开情况、2018 年度部门

决算公开情况、2019 年度政府预算公开情况、2019 年度部

门预算公开情况、2019 年度政府决算公开情况、2019 年度

部门决算公开情况。

（一）及时性。重点关注政府预决算是否在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批准后 20 日内向社会公开，部门预

决算是否在本级政府财政批准后 20 日内向社会公开。

（二）完整性。重点关注经同级人大批准的政府预决算

报告、报表以及相关说明是否全部公开；政府预决算公开内

容是否包括一般公开预决算、政府性基金预决算、国有资本

经营预决算和社会保险基金预决算；是否将同级财政批复的

部门预决算报表及相关说明全部公开；是否公开本级、本部

门“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决算总额和分项数额等；是否公

开财政扶贫资金安排分配情况和政策办法等。涉及国家秘密

的信息除外。

（三）细化程度。重点关注《财政部关于<地方预决算

公开操作规程>的通知》（财预〔2016〕143 号）和青海省人

民政府《关于印发青海省预算信息公开办法的通知》（青政

〔2016〕180 号）中有关预决算公开内容的规定是否执行。

（四）公开方式。重点关注是否通过门户网站公开预决

算；是否在政府或财政部门门户网站上设立预决算公开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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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或专栏）。

（五）真实性。通过账表核查，聚焦政府及部门决算真

实性，重点关注虚列支出，账表一致性等问题。抽查的收入

科目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功能分类科目“103 非税收入”中
的“10307 国有资源（资源）有偿使用收入”款级科目。抽查

的支出科目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科目当中的“211
节能环保支出”类级科目“206 科学技术支出”类级科目。

三、 检查方式

由各预算单位自查和财政分管业务股室在线重点专项

检查、现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

（一）在线检查。县财政各业务股室对归口预算单位预

决算信息公开进行检查，建立财政监督和业务主管股室联动

机制，对发现问题及时督导纠正和完善。

（二）现场检查。由县财政财监股和各业务股室组成检

查组对各预算单位的预决算公开开展现场抽查。

组 长 师海成 贵南县财政局局长

副组长 张学祥 贵南县财政局副局长

成 员 赵大晨 贵南县财政局预算股股长

端智措 贵南县财政局国库股股长

边晓红 贵南县财政局经建股股长

安吉后加 贵南县财政局农财股股长

许少萍 贵南县财政局财监股股长

豆周才让 贵南县财政局行财股股长

豆改吉 贵南县财政局社保股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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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律法规及政策文件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国务院令

第 711 号）。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729 号）。

（四）《国务院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国

发〔2014〕45 号)。

（五）《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

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六）《财政部关于切实做好地方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

知》(财预〔2016〕123 号)。

（七）《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预决算公开操作规程〉的

通知》(财预〔2016〕143 号)。

（八）《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务信息公开办法

（试行）〉的通知》(财预〔2018〕209 号)。

（九）《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财政预决算领域基层政

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财办发〔2019〕77 号)。

（十）其他相关文件。

五、检查要求

（一）高度重视，提升检查成效。本局各相关业务股室

要明确职责，做好本级政府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督导预算

部门做好部门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

（二）认真组织，依法开展检查。各预算单位自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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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自查报告于 5 月 26 日前上报各分管股室；在各预算

单位自查的基础上，各业务股室开展预决算公开情况在线重

点检查,及时整改纠正问题；同时各业务股室根据预算单位

自查和检查情况，形成预决算公开问题清单报财监股；财监

股根据各业务股室检查发现的问题，汇总上报省州财政部门

并在全县范围通报。预决算公开专项检查结果将纳入绩效目

标考核范围，落实监督检查结果运用，对情节严重的依法依

规追究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贵南县财政局

2021 年 5 月 19 日

抄送：国库股、预算股、经建股、社保股、农财股、行财股、

档。

贵南县财政局 2021 年 5 月 19 日印发


